
关于召开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补充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在规定

媒体上发布了《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并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2021 年

4 月 14 日在上述规定媒体发布了《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寿安

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国

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为了使国寿安保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更方便地参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现就本次持有人大会个人投资

者短信表决方式相关内容发布本补充公告（以下简称“《补充公告》”）。

因技术原因，自《补充公告》发布之日起，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短信表决方式的短

信通道由原指定短信平台号码 106915824009258258 变更为 106924964009258258。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